
第一章總則

有訊
普鴻資電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第一條、本公司依照公司法規定組織之中及稱為普鴻資訊股份有限公司,外文名稱為
「Provision Information Co., Ltd.

第二條、本公司所營事業如下:

一、I301010資訊軟體服務業。

二、I103060管理顧問業。

三、E605010電腦設備安裝業。

四、F11305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批發業。

五、F213030電腦及事務性機器設備零售業。

六、F118010資訊軟體批發業。

七、F218010資訊軟體零售業。

八、I301020資料處理服務業。

九、I301030電子資訊供應服務業。

十、F119010電子材料批發業。

十一、F219010電子材料零售業。

十二、CC01110電腦及其週邊設備製造業。

十三、F113070電信器材批發業。

十四、F213060電信器材零售業。

十五、J303010雜誌(期刊)出版業。

十六、J304010圖書出版業。

十七、IZ12010人力派遣業。

十八、I301040第三方支付服務業。

十九、1701011就業服務業。

二十、ZZ99999除許可業務外,得經營法令非禁止或限制之業務。

第三條、本公司因業務需要得為對外保證。

第四條、本公司設總公司於台北市,必要時經董事會之決議得在國內外設立分公司。

本公司對外投資總額得不受公司法第十三條不得轉投資逾實收資本額百分之四十之

限制使用。

第五條、本公司之公告方法依照公司法第廿八條規定辦理。

第二章股份

第六條、本公司資本總額定為新台幣伍億元,分為伍仟萬股,每股金額新台幣壹拾元,分次

發行,未發行股份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其中保留壹佰陸拾萬股,共計新台幣壹仟

陸佰萬元,供發行員工認股權憑證之用,並授權董事會分次發行。

第七條、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票,但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構登錄。

本公司有關股務事項之處理悉依主管機關所頒布之「公開發行股票公司股務處理準

則」規定辦理。







數之決議分派之,並報告股東會。本公司股利發放方式將採股票股利與現金股
利二種方式。本公司股利應不低於累積可分配盈餘之百分之三十,其中現金股

利之比率不低於百分之十。

第二十五條之二、本公司依公司法收買之庫藏股、員工認股權憑證,轉讓之對象包括符合董

事會所訂條件之控制及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本公司發

行新股、限制型員工權利新股時,承購股份之員工包括符合一定條件之控制及

從屬公司員工,該一定條件由董事會訂定之。

第七章附則

第二十六條、自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四日始,本公司所有員工皆得簽署「普鴻員工保密暨競業

禁止契約書」。

第二十七條、本章程未盡事宜悉依照公司法之規定辦理。

第二十八條、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七月五日。

第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八十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第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一年四月二十六日。

第三次條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一月六日。

第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二年三月四日。

第五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五年二月十日。

第六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十日。

第七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四年六月二十九日。

第八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五年六月十七日。

第九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第十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八年六月二十日。

第十一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九年六月十八日。

第十二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二日。

第十三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一年五月二十六日。

第十四次修正於中華民國一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第十五次修正於民國一一四年五月二十二日。


